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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天河区委员会
重点提案的遴选、办理和督办暂行办法

（经 2022年 12月 2日政协第九届广州市天河区委员会

第十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规范重点提案遴选、办理与督办工作，推动

“百姓提案”工作开展，切实提高提案办理质量，根据《全

国政协关于加强和改进提案工作的意见》和《中国人民政治

协商会议天河区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》，参照上级政协有关

重点提案遴选、办理、督办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重点提案的遴选，由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负责组

织。重点提案督办工作由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政

协办公室统筹协调，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实施，各专门委员会

配合。

第一章 重点提案遴选

第三条 遴选原则

（一）数量。重点提案从当年已立案提案中遴选 10-12

件，分别提请区委书记督办 1-2 件，区长督办 1-2 件，区政

协主席督办 2件，区政协副主席督办 6件。必要时可增加重

点提案数量。

（二）要求。重点提案必须情况真实、分析问题深刻，

建议明确具体、可行性强，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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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围绕区委、区政府中心工作，反映本区经济社会发展、

改革中的重要问题；

2.全局性、前瞻性较强，对重大决策和长远规划具有重

要参考价值；

3.党派团体和政协委员高度关注，有利于推动解决人民

群众普遍关心并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。

第四条 遴选程序

（一）推荐

1.政协全体会议期间，提案组从立案的提案中按 20%比

例推荐重点提案备选件；

2.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各民主党派、

各专门委员会从各自提交的经审查立案的提案中，分别推荐

1件重点提案备选件。

（二）初选

提案委员会对推荐提案备选件进行汇总，组织召开提案

工作指导小组会议，按重点提案数量的 2倍初选出重点提案

候选名单,其中，其中百姓提案不少于 4件。

（三）确定

提案委员会按照程序遴选，呈区委书记、区长、区政协

主席、副主席选定各自督办重点提案，提出区委书记、区长

和主席会议成员督办的重点提案及督办分工建议，提请区政

协主席会议审议。

（四）审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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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协主席会议审定重点提案及督办分工。

第二章 重点提案办理

第五条 方案协商。提案主办单位在收到办理通知后的

1个月内，应尽快与提案者协商，制定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方

案，内容包括组织协调、办理目标、办理方式、职责分工、

办理措施、进度安排等。办理工作方案在征求委员、会办单

位意见后，呈报区委、区政府、区政协牵头督办领导审定，

抄送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政协办公室、提案者。

第六条 过程协商。办理过程中，提案承办单位应坚持

“深入调研、实事求是、依法依规、注重实效、真诚沟通”

的办理原则，采取电话交流、专题调研、实地考察、协商座

谈、上门走访等形式与提案者进行沟通，及时反馈办理进度，

征求办理意见，达成办理共识。

第七条 统筹协调。承办单位应密切协作，相互配合，

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办理工作。主办单位牵头统筹推动办理方

案的落实，邀请牵头督办的区领导、委员、会办单位、区政

协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办理过程，提高重点提案办理实效。会

办单位在落实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事项的同时，应按时将会办

意见通过电子公文系统函送主办单位。办理过程中，需区委、

区政府决策或协调的事项，主办单位应及时向督办区领导请

示。

第八条 办结协商。重点提案办理时间一般不少于 6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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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原则上 8月底前办复完毕，答复件必须格式规范、答复

准确、内容具体。经牵头督办领导审批，并征求提案者意见。

对答复内容不具体、格式不规范、委员不满意的提案重新办

理。对于答复意见未落实或需跨年度办理的，纳入跟踪督办

范围。

第三章 重点提案督办

第九条 区政协办公室、提案委员会应加强与区委办公

室、区政府办公室的联系沟通，做好区委书记、区长督办重

点提案的联络、协调和服务工作。区委书记、区长牵头督办

重点提案的具体工作，分别由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组

织实施；区政协主席督办重点提案的具体工作，由区政协办

公室组织，提案委员会协助；副主席督办重点提案的具体工

作，由其分管或联系的专门委员会协助。

第十条 重点提案督办形式应根据提案内容和办理工

作实际确定，可分别采用实地考察、专题调研、协商座谈、

走访、签报请示、审定办理复文等形式进行。督办活动应邀

请提案者和有关政协委员代表参与，也可邀请有关社会组织

代表及专家学者参加。

第十一条 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应会同区政协提

案委做好督办提案的跟踪落实工作，对当年未完全落实需跨

年度办理落实的重点提案，应适时组织重点提案回头看，持

续了解督办提案后续办理和落实情况，并将情况及时报告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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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区领导。

第十二条 重点提案办理完成后，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应

及时总结督办情况，向区政协主席会议报告。

第十三条 重点提案承办单位应配合区委办公室、区政

府办公室、区政协办公室对重点提案办理过程和成果的宣传

报道，扩大重点提案的社会影响。区党政领导督办重点提案，

分别由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宣传报道，区政

协办公室配合。区政协主席、副主席督办重点提案，由区政

协办公室负责宣传报道。

第十四条 各提案承办单位可根据工作实际，从办理提

案中确定本单位重点办理提案，由主要领导督办，促进提案

办理工作落到实处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区政协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，

原《天河区政协主席、副主席督办重点提案工作的意见》同

时作废。


